
附件 1

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及过程

水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集中开展了几轮

大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取得明显成效，水库安全状况

不断改善，但部分水库由于运行时间长、管理不到位等原因，

安全隐患依然严重。为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

作，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1 年 3 月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21〕8 号），省政府办公厅于 2022 年 3 月印发了《河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

工作的实施意见》（豫政办〔2022〕23 号）。

我市水库共517座，其中大型2座、中型26座、小型489

座，分布在除新野、宛城外的12个县（市、区、管委会），

点多面广，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近年来，通过大

力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深化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运

行管理等工作，我市水库工程病险隐患得到有效治理，工程

管理工作逐步规范，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一些主客观

因素，我市水库尤其是小型水库防汛和运行管理工作中存在

不少困难和问题，急需从市级层面研究对策，破解难题，推

动深层次改革，建立长效运行管理机制。为此，经市政府同

意，由市水利局牵头，拟定了《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切实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代拟

稿）》（以下简称代拟稿）。

二、出台目的及任务

（一）主要目的：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建管并重，

严格落实各方责任，加快推进水库除险加固，及时消除安全

隐患，加强监测预警设施建设，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确保

水库安全长效运行，充分发挥其在防汛减灾、供水保障和农

业灌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目标任务：按照时间节点，“十四五”期间完成

全部现有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常态化开展安全鉴定、小

型水库完成专业化管护改革、水库划界全部完成、小型水库

雨水情测报和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成运行，大中型水库管理

规范化、信息化、标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小型水库管护

主体权责进一步明晰，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运行管护

常态化机制基本建立。

（三）责任单位：全市辖区有水库工程的 12 个县（市、

区）人民政府和鸭河工区管委会，市水利局、市发展和改革

委、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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